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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体参与下的城市更新项目难点简析及若干对策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在全国层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021 年，作为“十四五”的开

局之年，“城市更新”首次写入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城镇

化的不断发展，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逐渐由外延式的增量发展转为内涵式的

存量更新发展，城市更新也日益成为各地政府及社会群体重点关注的问题。城市更新是一项多元复

杂的系统工程，在更新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多方面的难点和诉求，在多主体参与的情况下尤甚。本文

以上海中心城某更新项目为例，分析在多主体参与背景下，城市更新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并

基于实践，提出若干初步对策建议。 

上海城市更新的发展背景和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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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8 月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城市更新的第一次研讨会，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的定

义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出行、购物、游乐及其他的

生活活动，有各种不同的希望与不满。对于自己所住房屋的修理周围的环境或出行、对于街道、公

园绿地、不良住宅区的等环境改善有要求及早施行，以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城市

更新的类型主要涵盖旧区改造、存量工业用地转型、历史风貌保护、社区微更新等。对于上海而言，

最早的城市更新主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主要针对“365”危棚简屋进行改造，也就是旧区改

造的雏形；此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 2009 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旧区改造工作的若干意

见》来进一步推进该项工作。而除了住区改造，存量工业用地的转型与盘活，也是城市更新的重头

戏之一，上海市人民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如 2013 年的《关于增设研发总部类用地相关工作

的试点意见》，再如 2014 年及 2016 年先后两次颁布的《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实施办法》，

明确了上海的工业用地原权利人可通过双评估“存量补地价”的方式实施存量工业用地转型，进一

步创新了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政策路径。此外，2015 年，先后颁布了《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

《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试行）》、《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

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近期，上海已成立市城市更新中心，并正在推进相应的城市更新条例编

制工作，进一步充实、完善上海城市更新的操作模式和政策体系。在资源紧约束的发展背景下，总

量锁定、存量优化的有机更新发展理念和注重提质增效的“逆生长”发展模式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

新要求、新方向和新常态，城市更新逐渐被认为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  

 

项目概况 

本文作为案例的城市更新项目地处三区交界，位于上海市外环线与苏州河交汇处、大虹桥区域，

紧邻轨道交通地铁站，区位条件较好。现状土地以工业、仓储、交通用地为主，土地利用低效，用

地内分布有大量现状工业厂房。项目的更新之初，便面临着土地权属复杂、跨区协调难、涵盖要素

多、管控覆盖面广等问题。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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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项目范围内土地权属复杂，80%为国有土地，20%为集体土地。其中，国有土地主要为

三家市属国有企业所有，集体土地为属地化街道所有。国企甲名下的土地性质为出让工业用地，地

上现存大量工业厂房，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工业发展史，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

术价值。国企乙和国企丙名下的土地性质为划拨仓储用地和划拨交通用地，地上原有建筑物均已拆

除，此后新建的临时建筑物目前对外低价租赁，土地使用效率较低。集体土地仍有部分企业正在按

租赁合同开展正常经营，短时间内动迁征收难度较大，亦对后期更新时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其次，本项目用地位于三区行政区划交界，项目范围大部分土地属于 A 区，另有少量土地属于

B 区；其南侧以苏州河为界为 B 区；东侧以现状河道为界为 C 区。项目主要以所在区政府（A 区）

为主导开展城市更新工作。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区域协调成为重点关注问题之一，包括：跨苏州河

的交通联系、跨区的市政管网衔接以及苏州河沿线滨水景观贯通要求等。  

 

再次，由于项目涉及用地开发、公共绿地、水系、交通、风貌保护、市政设施等多方面问题，

因此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存在多个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要求，亦给后续城市更新工作的协调推进

带来较大的难度。 

 

更新工作难点简析 

1、原规划的指标条件制约土地原权利人的更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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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更新范围内的现状土地分属三家市属国企和集体组织所有，项目所在片区的上位

规划于 2006 年批复。根据上位规划，项目范围内主要为公共绿地、高级中学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

并无任何可开发的经营性用地，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土地原权利人对于地块更新的积极性，导致地区

的更新一直未能按法定规划予以实施。  

直到市政府此后出台一系列城市更新及存量工业用地转型的相关政策，以及在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7-2035 年）中明确提出“推动城市更新，更加关注城市功能与空间品质，更加关注区域

协同与社区激活，更加关注历史传承与魅力塑造，促进空间利用集约紧凑、功能复合、低碳高效”，

加之项目位于苏州河沿线，是上海一江一河规划中蓝绿轴带行动的重点项目，倍受政府各方重视，

其自身的区位优势催生潜在的土地价值提升，各权利人也希冀通过土地更新，提升产出和投资回报，

该区域的城市更新才正式提上日程，希望通过规划的局部调整，增设部分经营性用地以提高土地权

利人的更新动力，并以此推动项目的建设。  

2、规划调整后的开发总量及存量补地价标准影响投资回报及资金平衡  

在规划调整过程中，土地原权利人提出增加开发用地的诉求，用以提升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投资

回报水平，从土地区位及规划评估角度来看，项目处于大虹桥板块内，具有极大的区位优势，可结

合轨交站点 TOD 开发增加部分经营性开发规模，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但在规划推进过程中，一方面，由于项目本身在上海一江一河规划中是苏州河沿线重要的公共

绿化节点，承担着重要的公共空间角色，因此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总体经营性用地规模及开发

建筑总量受到较大的限制；另一方面，项目范围临近虹桥机场，受到机场通航限高的影响，进一步

加大了开发量提升的难度；再者，经营性建筑规模的提升，需要在单元规划或城市更新单元中进行

总量平衡，也存在较大的协调难度。因而，用地规模和开发总量的限制直接影响了土地原权利人在

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投资回报水平和资金平衡，影响了权利人进行更新的积极性和决心。此外，经营

性开发的建筑规模在各原权利人所属土地上的空间分布，影响到各方对于更新开发后的利益分配和

平衡，这也成为更新规划编制过程中各方聚焦的一大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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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项目开发的成本主要由土地出让费用及建安成本组成，而在上海，尤其是中心城区，土

地出让费用在项目开发总成本中的占比超过 50%，甚至达到 60-70%，对于项目投资回报水平起到

极为关键性的影响。而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原权利人在双评估“存量补地价”的实施路径下，其拿

地价格往往接近于市场化拿地的标准，而原权利人在更新过程中还需无偿向政府提供较大规模的公

共要素，如社区公建、公共绿地等，如在土地获取成本方面相较于市场化拿地的模式没有任何价格

优势的情况下，势必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原权利人的投资回报水平及资金平衡，进而动摇其实施更

新的决心。 

3、现状工业遗存的保留保护方案受到不同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影响  

更新范围内分布有大量的现状工业厂房，主要为大开间、大进深和高空间框架结构的工业建筑，

另有一部分红砖建筑厂房，具有较高的历史风貌价值，是上海市中心城区不可多得的历史工业遗产，

从未来的更新方案来看，应对这些工业遗存进行细化甄别，探索合理的改造和更新利用方式。  

但由于厂房所在用地规划以公共绿地为主，对于公共绿地中的建、构筑物的比例有严格的控制，

这就导致大量的有价值的厂房可能无法完整保留；但与此同时，政府要求作为存量工业用地更新，

必须保留一定量的工业遗存，因此保留的建筑总量和其更新改造方式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也面临着不

同行业主管部门的不同管理要求，成为协调和平衡的难点之一。  

4、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与原权利人的更新诉求存在较大的平衡难度  

如前文所述，更新范围内，原规划主要为公共绿地、高级中学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规划调整

过程中，根据区域评估的结论，取消了高级中学用地，规划调整后除了新增的经营性开发用地之外，

剩余用地主要为公共绿地、道路广场用地和部分水系，而上述这些用地的面积指标，又需要同时满

足绿化市容、建设交通、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  

其中，绿地方面，绿地主管部门明确了更新范围内底线性的绿地面积要求；道路交通方面，交

通主管部门提出要满足原规划的道路用地面积总量要求，计算增加经营性开发用地之后带来的新增

交通量需求，并考虑与规划范围南侧 B 区之间跨苏州河新增车行桥梁带来的周边区域新增交通量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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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水系方面，水务主管部门提出，由于更新范围内有一部分现状水系和新增规划水系，本次城市

更新需结合整体更新方案进行水域面积的平衡和水域的系统性贯通。  

因此，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涉及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均会提出相应的管理要求，如何在满足行业

主管部门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兼顾土地原权利人对于经营性用地规模的诉求并最终达到基本平衡，

也是更新实际操作中的难点所在。  

5、城市更新从方案编制到行政审批的流程时间较长但相关政策存在时效性，影响原权利人的决策与

决心 

如本文所述，城市更新工作涉及多方面利益诉求的统筹，自规划编制启动至各方达成共识且规

划方案能满足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更新方案在此期间往往需耗费大量的协调工作已求得各方利益

诉求的平衡。在此基础上，由于城市更新工作涉及多个市级管理部门的管控覆盖以及属地化政府相

关审批流程（如市规划管理部门审批规划方案，属地化政府及相关部门同步审批城市更新实施计划），

审批流程时间往往较长，规划主管部门需要综合其他各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方可形成稳定的更新

方案，因此，无论是本文例举的成片区域城市更新，抑或是单个地块的局部更新，从更新方案编制

到行政审批的总体工作流程时间较长。一个更新项目从立项到批准，不仅要完成城市更新的全套程

序，还要同步调整控详。而单单控详调整，按照相关规程，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与此

同时，政府发布的城市更新政策往往具有时效性，土地原权利人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一旦面对

政策的时效到期或相关政策要求的变化，随即亦会影响其相关的内部投资决策以及城市更新的决心。 

 

若干对策探索 

作为推动城市快速发展的城市更新，以往以追求经济效益或者体现地方政绩为主要目的，更新

规划主要是描绘体现政府意志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蓝图。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以及城市

发展阶段的变化，更新规划编制的目标、技术与方法也需要进行适时调整。因此在前文初步梳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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